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中心設置要點 

點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點 
本要點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點 
本校為整合國內研究資源，拓展當代日本研究，含政治、經濟、外交、

社會、文化等議題，特設置日本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設置宗旨 

第三點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 以任務編組形式，組織各研究團隊，申請政府、民間各種研究專

題，推展日本研究。 

二、 參與國內外相關機構與學術活動及研究計畫。 

三、 協助本校推動日本研究相關之課程或學程。 

四、 推動國內外日本研究相關之學術單位及學者交流。 

五、 其他日本研究相關之事宜。 

中心任務 

第四點 本中心為隸屬於東亞學系之系級中心。 中心隸屬層級

第五點 

本中心設下列「交流合作組」與「研究組」二組，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一、交流合作組：承辦本中心與國內日本研究等教學研究機關或團體

之合作交流活動、研究委託等行政業務(包括文書、會計、總務、人事、

公關等)工作。 
二、研究組： 
（一）政治經濟領域：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發展相關議題。 

（二）安全外交領域：研究日本對外政策等相關議題。 
（二）社會文化領域：研究日本當代社會、文化相關議題。 

組織分工及運

作 

第六點 
本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須負擔中心電費、電話費、場租及

維護等費用，各項收支均依相關法規辦理。 
經費來源及使

用規劃 

第七點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東亞學系主任或主任推薦之本

系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並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東亞學

系主任之任期。 

中心主任聘任

方式 

第八點 

本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聘請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學或

研究人員兼任之；組長任期配合中心主任之任期。 
本中心依研究或業務需要，得置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及行政人

員若干人，以不占用學校正式編制員額為原則，並依相關規定公開徵

選約聘（用）之。 

中心組長及其

他人員聘用原

則 

第九點 

本中心置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綜理中心業務，由本中心主任推薦之

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並報請系主任聘任之；副主任任期

配合中心主任之任期。 

其他專業人員

聘用原則 

第十點 

本中心主任、副主任、組長及特別助理若為本校專任教師兼任，得依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減授課時數二小時，其減授鐘點費由

中心支付。若因而超鐘點者，當學年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 

中心各級主管

減授鐘點 

第十一點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全體人員組成之。主任為主席，定期舉行

會議，討論中心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邀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中心會議相關

事宜 

第十二點 

本中心未來發展和重點： 

一、建立跨學科、多面向、專業的日本研究平台，使學界對日本能有

全方位、正確的認識。 

二、以日本研究為出發，帶動區域研究、人文社會、政治經濟等學門

的研究風氣，提升理論基礎，學以致用。 

三、藉由舉辦國際會議、邀請日本學者訪台，或由本中心同仁赴日訪

問研究，以學術外交促進臺日友好往來。 

四、兼顧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觀察，釐清臺、日關與角色定位，掌握世

界局勢脈動。 

其他事項規定



點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十三點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評鑑，評鑑事務由東亞學系辦理，並將其報告提

交系務會議審查討論，評鑑結果如未能達設置功能，或營運狀況未達

一定標準，得由該會議議決相關建議事項。 
評鑑項目、方式與結果之處理悉依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

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辦理。 

評鑑方式 

第十四點 本要點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未規定事項處

理方式 

第十五點 
本要點經東亞學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實施與修正方

式 

※ 請系(所)級中心卓參上述條文體例研訂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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